财政专项拨款与财务管理绩效挂钩等三项制度主要内容简介
	序号
	制度名称
	文号
	基本原则
	考核内容
	指标体系
	评分和综合评价
	考核时限
	组织实施
	结果运用

	1
	吉林省高等学校财政专项拨款与财务管理绩效挂钩暂行办法
	吉财教
[2013]
81号
	（1）三公性
（2）激励性

（3）信誉性
	（1）一般财务管理绩效
（2）专项财务管理绩效
	（1）一级指标：2

（2）二级指标：9
（3）三级指标：43
	（1）百分制计分

（2）档次：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不合格（分值、财务状况、努力程度）
	（1）一般财务管理绩效：上一个会计年度

（2）专项财务管理绩效：追溯至两年前
	（1）学校自评：每年3月10日前；填表

（2）专家组现场考核：每年3月下旬；审核、查阅、查验，形成报告
	（1）优秀、良好：奖补资金

（2）不合格：限期整改

	2
	吉林省省属高校学科建设类财政专项补助资金绩效评价暂行办法
	吉财教[2013]
108号
	（1）三公性
（2）自评与验收评价
（3）定性与定量评价

（4）过程与结果评价
	（1）管控
（2）合规性
（3）目标性
（4）计划性
（5）预期性
（6）其他
	（1）中期检查评价指标：分三级指标
（2）验收评价指标：
★共分三个类别：
一是学术团队

二是科学研究

三是人才培养
· 每个类别设置两个一级指标：
一是项目管理

二是项目绩效
	（1）百分制计分

（2）结论（省属重点学校）：
☆合格：75分以上

☆暂缓合格：60-75分

☆不合格：60分以下
	（1）中期检查

■1年期：立项半年后

■3至5年期：中间阶段
（2）验收评价
■建设期满

■年度申报
	（1）中期检查

◆学校自评

◆专家抽查

◆结论审议
（2）验收评价
◆学校自评

◆专家现场评价
◆结论审议

	（1）中期检查

◆不合格、暂缓合格项目：限期3个月整改；仍未达标的，取消立项，收回资金
（2）验收评价
◆合格项目：有下一轮立项资格
◆暂缓合格项目：半年内复评；通过后有资格参加下轮立项
◆不合格项目：整改一年；过后仍未合格，取消立项资格，收回资金

	3
	吉林省高等学校财政定额拨款与本科教学工作绩效挂钩暂行办法
	吉财教
[2013]
82号
	（1）三公性
（2）二元性

（3）分类考核
	（1）师资队伍
（2）教学条件
（3）教学改革
（4）培养质量
（5））社会评价
	（1）一级指标：5
（2）二级指标：15

（3）观 测 点：29
	百分制
计分


	时期指标为上一个教学年度（上年9月1日至当年8月31日）
	（1）学校自评：每年9月10日前；填表

（2）专家组现场考核：每年9月中旬后；审表、查阅资料、查验实物，形成报告
	（1）排名公示

（2）前5位学校奖补：按财政定额拨款总额的一定比例进行奖补


